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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万罚单面前
涉事机构三缄其口为哪般？ ■ 本报记者 文梅

来龙去脉

2018 年 8 月 7 日，江苏涟水
县市民钟先生买了两罐薯片，其
中一个罐身印有“快乐助非遗，
红包抢不停”的活动说明，“活动
期间， 凡购买可比克活动装薯
片， 开盖扫描封口内二维码，即
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 1 个或电
子奖券，并可参与助力非遗公益
活动及集卡活动， 获取其他礼
品。 消费者扫码获得现金红包
后，可选择提现或助达利食品集
团进行捐赠，还可点亮文化遗产
项目来参与宣传、传播活动。 消
费者选择助达利食品集团进行
捐助的金额，将由达利食品集团
全部捐赠给中国文化保护基金
会，用于面向青少年开展非遗教
育相关活动”,活动日期是“即日
起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另一罐的活动说明则印着
“达利食品集团将联合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益基金发起‘快乐
助非遗， 红包抢不停’ 公益行
动”，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受其吸引的钟先生按照相关
提示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但跳出
的结果令他失望———页面提示该
活动已经结束，故而无法抽奖。

这样的结果令钟先生无法接
受。 在他看来，既然活动已经结
束了，那这些印有助力公益活动
宣传内容的商品就不应该再出
现在市面上，觉得被“忽悠”了的
钟先生想讨个说法。

接到投诉线索的涟水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城关分局随即展开相
关调查，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据涟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城关分局局长郭波介绍，根据调
查组核实，达利集团此项宣称助
力公益的抽奖活动中提到的“中
国文化保护基金会” 根本不存
在，而原属于中华社会文化发展
基金会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益基金” 也早在 2011 年就撤
销了，该基金会也澄清从未与达
利集团进行过任何合作。

在参与此次活动的薯片罐
身上，关于奖项设置非常明确地
写着： 本次中奖红包总数量为
1.45 亿个，红包中奖率为 36%。按
36%的中奖率和红包总数 1.45 亿
个计算，活动期间产品市场投放
的总量应该超过 4 亿个可比克
薯片罐体。 但据涟水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城关分局调查统计，达利
食品集团投放在此次市场活动
的产品总数仅 9000 多万罐。

据淮安报业传媒集团下属
的《淮海晚报》2019 年 6 月 29 日

的报道显示：针对涟水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城关分局在调查中举
证的若干问题，达利集团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向该局出具一份

“情况汇报”，文中称，因为广告
设计人员的“疏忽和理解错误”，
导致有极少数错误标识（约 6000
张）混入生产和销售环节。 至于
为何活动结束但活动装薯片还
在生产， 该公司解释：2018 年 7
月 31 日，活动结束，但本公司马
鞍山分厂在 8 月 6 日的生产过
程中，误将 2400 个印有“扫码助
非遗” 文字的罐体投入生产，导
致涟水市场上出现部分活动截
止日期后生产的产品……

就红包数量问题，达利集团
给出的解释是：“如销售实现预
期，则我公司派出的红包总数可
达 1.45 亿个，但最终能派出的量
亦需消费者的实际购买数、兑奖
数或弃奖数而最终确定。 ”

至于为何协议中是跟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进行合作，但印
在活动产品罐身广告的宣传内
容竟变成了不存在的“中国文化
保护基金会”和早已撤销的“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基金”，达利
集团工作人员回答是“不清楚”，
原因是当初的三方协议书是由第
三方机构“福建省凯斯诺物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然而涟水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此说法并不认可。 他们认
为，达利集团的做法已经触犯了
相关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的
规定，即对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
行为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款。

2019 年 6 月 17 日， 涟水县
市场监督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 决定对达利食品集团处以
3673.04 万元罚款。

各方反应

据达利集团官网显示，该企
业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下
设“达利集团许世辉惠安教育基
金”，累计各类捐赠超过人民币 5
亿元，曾先后两次被国家民政部
授予“中华慈善奖”。

达利集团面临 3600 多万巨
额罚单一事经媒体报道后成为
近期公众热议话题。《公益时报》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达利集团，该
公司表示“目前对此事不便发表
更多看法”，但对《公益时报》发
来文字回复，内容如下：

2017 年 12 月 8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我司旗下的可比克薯
片出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向青
少年儿童普及非遗教育的目的，

开展了公益有奖销售活动。 该公
益活动是真实有效的。 在活动截
止之后， 我司已将全部善款捐赠
至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该基金
会已经向我司开具了收款发票。

此次活动最终按照实际销
量，完成了红包的派发。 在规定
的活动期限内，至今并无接到消
费者投诉无法获得兑奖的情况。

针对一场真实存在的公益
活动，涟水县市场监管局从重适
用 《广告法 》对我司处以巨额罚
款 ， 不符合错罚相当的法律原
则。 作为遵纪守法的企业公民 ，
我司将以法律途径捍卫自身权
利，希望社会各界共同监督。

达利集团一位内部人士向
《公益时报》记者表示，目前的舆
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认为达利集
团在做“假公益”。 当下这种情
况，达利集团除了向有关部门申

请行政复议，希望就此事给出一
个合理的说法外，他们只能暂时
保持沉默。 该人士向记者强调：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 达利集团
发展到今天不容易，有时候多点
理解弥足珍贵。 ”

这位人士还向记者透露：当
初达利集团向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的实际捐赠数额与其官网
目前公示的捐赠额不符，实际捐
赠额要大于公示的资金额度。 至
于为什么基金会对外部公示只
显示了合计为 169826.05 元的捐
赠额度，他表示不能理解。

就这位达利集团内部人士
提到的“达利集团实际捐赠额大
于文保基金会网上公示的捐赠
额度”一事，《公益时报》记者采访
了达利集团品牌部负责人， 希望
了解此次活动达利集团给予文保
基金会的捐赠额度究竟是多少，

这位负责人表示： 一切以达利集
团的公开回复为准， 其他事宜目
前暂不方便发表更多观点。

《公益时报》记者查询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官网发现，涉及
达利集团相关活动的捐赠有两
笔。 一笔是 10 万元，时间是 2018
年 8 月 1 日； 一笔是 69826.05
元，时间是 2019 年 1 月 21 日。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事采
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该基金
会负责此项目的陶姓工作人员
要求记者发函至基金会邮箱，记
者应其要求发出采访函后，他便
拒绝再与记者交流。

采访中，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办公室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该走的
程序已经走了，该提交的材料也
已经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 ”记
者就达利集团内部人士提及的
实际捐赠额与基金会官网公示
的捐赠额度不符向该工作人员
求证，并询问“文保基金会与达
利集团此次活动合作的具体捐
赠额度是否可以出示相关发票
或凭证”， 她说：“此事领导已经
指示，现在对媒体及外界的问询
一概暂不回应。 ”

另据一位接近中国文物保
护基金会的人士透露，基金会与
达利集团签订相关捐赠协议时
曾注明“达利集团在进行公益品
牌营销时，要将印刷品及宣传内
容交予其进行审定”， 但达利集
团在活动开启后， 并未向基金会
提供相关印刷品。

而据此前《淮海晚报》报道
描述，“涟水县有关部门向文保
基金会了解情况时得知，当初与
达利集团签订三方合作协议时，
提供样品的外包装上明确写着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至于后
来市场上怎会出现‘中国文化保
护基金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益基金’就不得而知了”。

《公益时报》记者致电参与
此事的第三方机构“福建省凯斯
诺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
当初该项目三方协议签署的具
体情况，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均
表示“不知道、不清楚”，随即便
匆匆挂断了电话。

《公益时报》将对此事后续
进展持续关注。

深圳 市 君 合 信 税 务 师 事 务 所
所长胡绵鹏 ：

公益组织参与公益营销应
当注意以下几点：保持自身的独
立性；不间断评估公益营销方案
的公益性和合法性；评估商业机
构的愿景、产品或服务是否和自
身的宗旨目的相同或相近；对商
业机构承诺的捐赠额进行监督，
确保善款及时 、足额收取 ；定期
对外公布与公益营销项目相关
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接受捐赠

金额、善款使用情况甚至项目社
会效益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北 京 市 致 诚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何国科 ：

基金会作为公益营销的合
作方，主要关注的是公益项目的
执行情况，对于企业的营销行为
并不承担责任。 但在现实操作过
程中，基金会在类似合作中往往
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他们很难了
解到企业公益营销的真实财务

数据信息。 但就此项目，基金会
自身的信息公开透明还是必须
做到的基本底线。

目前有些基金会在与专项
基金或公益品牌营销的活动中
程度不同地出现过类似现象，即
实际活动和操作内容与文本合
约中的条款不符导致各种后遗
症。 这就要求基金会在项目开展
的全流程对其保持高度关注和
跟踪 ，出现问题及时纠偏 ，否则
就可能产生有违初衷的问题。

专家观点

消费者投诉的薯片包装照片

� � 江苏省涟水市民钟先生恐怕怎么也没想到： 买两罐薯片竟然牵
出了一张针对薯片生产企业高达 3673.04 万元的罚单。 在《公益时报》
记者就此事的调查中，相关机构缘何对此事均表现出“讳莫如深”的
态度，背后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